
淮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

市教育局等六部门关于淮北市儿童青少年

近视防控改革试验区实施方案的通知

濉溪县、各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市教育局、市卫生健康委、市文化旅游体育局、市财政

局、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市场监管局《淮北市儿童青

少年近视防控改革试验区实施方案》已经市政府同意，现转

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2021年 4月 19日

淮北市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

改革试验区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教育部等八部门关于印发综合防控儿童青

少年近视防控实施方案的通知》（教体艺〔2018〕3号）和《安

徽省教育厅关于公布 2020年全省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改革

试点县（市、区）和改革试验区遴选结果名单的通知》（皖

教秘〔2021〕10号），切实加强我市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

作，特制定如下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学生近视问题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预

防为主、科学矫治原则，立足学段特点，实行分类指导、有

效衔接，实现政府主导、部门联合、家校共育、全社会协同，

共同呵护儿童青少年光明未来。

二、工作目标

（一）近期目标。2021年，建立健全政府主导、部门配

合、专家指导、家校共育的工作机制。全市中小学（幼儿园）

近视防控基础设施设备齐全；学生、教师和家长近视防控知

识宣传覆盖率100%；儿童青少年视力发育档案建档率 100%；

创建 30 所淮北市儿童青少年近视综合防控试点学校、幼儿

园。

（二）中期目标。2025年，分类施策效果显著，力争实

现全市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在 2018年的基础上每年降低 1

个百分点以上，中、重度近视比率降低，初步形成具有淮北

特色的近视防控试验区。

（三）远期目标。2030年，实现全市儿童青少年新发近

视率明显下降，儿童青少年视力健康整体水平显著提升，6

岁儿童近视率控制在 3%左右，小学生近视率下降到 38％以

下，初中生近视率下降到 60％以下，高中阶段学生近视率下

降到 70％以下，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达标优秀率达 25％

以上。

三、工作原则

（一）预防为主、防治结合。针对近视呈现的高发、低



龄化趋势，预防工作的重点应从幼儿抓起，面向全体儿童青

少年。既要加强学校日常视力保健、定期视力检查与健康教

育工作，降低学生近视眼新发病率，也要充分发挥医疗专家

团队的指导作用，以眼睛保健、矫治的眼视光服务为主要内

容，开展科学矫治工作。

（二）部门联动、综合防控。建立政府主导、部门参与、

专家指导、学校教育、家庭配合的联动防控工作模式，采取

综合防控措施。政府完善资金保障和协调机制；卫生和医疗

机构加强科学指导和监督，加强对家长和儿童青少年的意识

更新和视力保护知识普及；学校和家庭切实减轻学生课业负

担，培养学生科学用眼习惯，落实学生体育活动时间等，动

员全社会行动起来，形成“近视防控”工作的合力，共同促进

儿童青少年视力健康。

（三）健全制度、强化管理。充分认识近视眼防控工作

的重要意义，完善“近视防控”工作的相关制度，把“近视防控”

工作融入政府常规工作、学校的课堂教学、社会的宣传教育

等各个环节，促进“近视防控”工作的常态化、制度化、专业

化。

四、工作措施

（一）建立近视综合防控工作机制。

1. 建立健全工作机构。成立以市政府分管负责同志为组

长，各相关部门负责同志为成员的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改革

试验区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教育局。各县

（区）要结合实际成立工作领导小组，形成市县两级合力，



扎实推进改革试验区工作。各级政府在经费支持、政策优惠、

机制创新等方面给予充分保障，将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

总体近视率和体质健康状况纳入政府绩效考核。（责任部门：

市近视防控领导小组成员单位）

2. 加强部门间分工合作。建立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联席会

议制度，定期会商全市近视防控工作。指导、督促各县（区）

和学校科学开展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和视力健康管理等工

作。制定符合当地儿童青少年近视综合防控工作计划，推广

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关键技术，探索符合当地特点的近视防

控措施和方法。（责任部门：市教育局、市卫生健康委、市

文化旅游体育局、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市场监管局）

（二）建立近视防控监测教育制度。

1. 建立儿童青少年近视定期筛查制度。各级卫生健康部

门制定眼健康医疗服务机构准入白名单。严格落实学生健康

体检制度，建立儿童青少年视力健康电子档案，每学年分学

段进行不少于 2次的视力监测；加强学生视力健康管理，建

立学校视力健康管理工作网络。根据不同年龄眼视光发育特

点及近视严重程度进行分级管理，提供个性化、针对性强的

防控方案。（责任部门：市教育局、市卫生健康委）

2. 科学规范儿童青少年视力诊断和矫治工作。根据儿童

青少年视力状况，进行科学验光及相关检查，明确诊断，按

照诊疗规范进行矫治，建立分级转诊制度，降低新发近视发

生率，延缓中高度近视进展。（责任部门：市卫生健康委、

市教育局）



3. 规范近视防控机构行为。进一步落实《关于进一步规

范儿童青少年近视矫正工作 切实加强监管的通知》（国卫办

监督发〔2019〕11号文件）要求，依法严厉打击无《医疗机

构执业许可证》的机构擅自开展眼科医疗服务行为；加强儿

童青少年近视矫正广告监管，依法查处虚假违法广告；加大

对眼镜制配、眼视光产品等行业和领域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监

管执法；依法查处市场混淆、虚假宣传等不正当竞争行为，

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责任部门：市卫生健康委、市

市场监管局）

4. 加强视力健康教育。充分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开展

符合儿童青少年年龄特点、具有地方特色的健康教育活动，

开发生动活泼的近视防控知识技能宣传片、动漫等，将近视

防控工作纳入学校健康教育体系，利用广播电视、专家宣讲、

报纸、APP、微信等方式，在学校、家庭和社区开展视力健

康宣传教育活动，推广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知识和关键适宜

技术，形成个人、家庭、学校和社会共同关注科学用眼护眼

的氛围。（责任部门：市教育局、市卫生健康委）

（三）实施学校“视力健康”计划。

1. 全面改善用眼环境。加强学校教学生活环境监督检测，

改善学校教学设施和条件，为学生提供符合用眼卫生要求的

采光照明环境和课桌椅,每学期对学生课桌椅高度进行个性

化调整；定期对学校教室采光照明、课桌椅配备、电子产品

等达标情况开展全覆盖专项检查。（责任部门：市教育局、

市卫生健康委、市市场监管局、市财政局）



2. 认真落实“一减一增”。“一减一增”，即减少持续近距

离用眼的时间和强度，增加户外活动、课外活动和体育活动

时间。积极探索改革课堂教学和学业评价方式，促进课堂效

率提高，在减轻学生课业负担、心理负担前提下，有效提高

学生学业成绩，促进学生的全面和谐发展。确保中小学生在

校每天 1小时以上体育活动时间，严格落实国家体育与健康

课程标准，确保小学一二年级每周 4课时，三至六年级和初

中每周 3课时，高中阶段每周 2课时。中小学校每天组织安

排不少于 30 分钟大课间体育活动。加强义务教育阶段中小

学“体育、艺术 2+1项目”实施，开展校园足球、篮球等系列

竞技体育活动。（责任部门：市教育局）

3. 认真落实护眼行动。从小学一年级起，教师要教会学

生掌握“一尺、一拳、一寸”正确读写姿势，随时纠正学生不

良姿势。中小学校要严格坚持组织学生每天上下午各做一次

眼保健操，当节任课教师为所在班级眼保健操监督员，在岗

监督和指导学生做好眼保健操。（责任部门：市教育局）

4. 做好幼儿视力防控。加强学龄前儿童专业用眼指导，

倡导科学的保育保教方法。严格落实 3—6 岁儿童学习与发

展指南，重视生活和游戏对 3—6岁儿童成长的价值，严禁“小

学化”教学。要保证儿童每天 2小时以上户外活动，寄宿制幼

儿园不得少于 3小时，其中体育活动时间不少于 1小时。为

儿童提供营养均衡、有益于视力健康的膳食。幼儿园教师开

展保教工作时，要严格控制电视、投影等设备使用时间，原

则上单次不超过 15 分钟。幼儿园每学期举办一次眼保健知



识家长讲座。（责任部门：市教育局）

（四）实施“家庭爱眼护眼”计划。

1. 加强家庭爱眼护眼指导。从孕期开始，面向家长开展

健康教育，督促家长重视孩子早期视力保护。在 0-6 岁儿童

的健康管理中，每年开展不低于 2次的视力健康检查，做到

儿童青少年近视早预防、早发现、早控制，保障儿童青少年

视力健康发展。大力推进家长学校建设，指导家长做好学生

爱眼护眼工作，保障孩子睡眠时间、积极引导孩子进行户外

活动，着力培养儿童青少年“视觉健康第一责任人”意识。严

禁孩子将手机、平板电脑、电子书籍等电子产品带入学校，

减少电子产品使用，培养孩子的良好用眼卫生习惯。（责任

部门：市卫生健康委、市教育局）

2. 保障孩子睡眠时间。确保小学生每天睡眠 10个小时、

初中生 9个小时、高中阶段学生 8个小时。家长要改变“重治

轻防”观念，监督孩子保持正确读写姿势、用眼行为习惯。积

极引导孩子进行户外活动、户外体育锻炼或适当户外劳动，

保证每天接触户外自然光的时间达 60 分钟以上，已患近视

的孩子应进一步增加户外活动时间。（责任部门：市教育局）

3. 加强家校联动。定期与家长联系，督导家长落实孩子

的视力健康管理，预防、控制近视的发生与发展。每学期至

少 1次利用家长会或其他形式，告知家长学生的视力健康与

用眼行为习惯状况，宣传视力健康管理知识，引导儿童青少

年在寒暑假期间合理安排学习生活，科学健康护眼。（责任

部门：市教育局）



（五）加强近视防控人才队伍建设。

1. 组织建立技术专家指导组和宣讲团。成立由眼科医生

组成的淮北市近视防控技术专家组，在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

改革试验区工作领导小组领导下提供技术支持、科普宣讲及

人才培养。充分发挥教育、卫健、体育等部门和相关社会组

织作用，开展近视防控宣讲、专家进校园等活动。（责任部

门：市卫生健康委、市教育局、市文化旅游体育局）

2. 加强学校卫生室建设。落实学校卫生室（保健室）机

构和人员编制政策，按标准配齐学校卫生保健人员。到 2021

年底，寄宿制中小学校或 600名学生以上的非寄宿制学校配

备专职卫生技术人员，600名学生以下的非寄宿制学校专兼

职保健教师和卫生专业技术人员配备比例达到 100%。每所

学校配备 1名近视防控健康教师，负责近视等学生常见病、

影响因素、监测干预的组织实施、数据上报和分析等工作。

（责任部门：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教育局、市卫生健

康委、市财政局）

（六）建立近视防控监测平台和科普教育基地。

1. 全面加强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监测平台管理。建立淮

北市儿童及青少年视力动态监测系统，依托体质健康检测与

健康教育平台，以学生学籍号为身份标识编码，录入学生视

力健康档案信息，逐年跟踪学生视力、屈光度、眼轴等重要

指征变化情况，分析、预测、预警防控问题，系统性建立屈

光发育档案。（责任部门：市教育局、市卫生健康委、市财

政局）



2. 积极推动近视防控科普教育基地建设。一是建立儿童

青少年实践活动基地，为学生走出教室、走出家庭、走向大

自然提供有益的活动场所。二是建立儿童青少年视力防控教

育基地，通过图片、视频、亲身体验、讲座等形式，宣传普

及视力防控科学知识，面向家长和儿童青少年免费开放。三

是建立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矫治基地，负责儿童青少年视力

矫正治疗、信息监测建档、近视防控队伍培训、学术交流以

及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相关数据的统计、汇总、分析工作。

（责任部门：市教育局、市卫生健康委、市财政局）

五、工作要求

（一）切实提高站位。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青少年视力

健康问题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是关系国

家和民族未来的大问题。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提高思想认识，

积极行动起来，全面推进改革试验区建设，努力探索形成可

推广的视力综合干预成功模式。

（二）层层落实责任。县（区）政府负责本地儿童青少

年近视防控措施的落实，主要负责同志亲自抓。各级教育主

管部门与所属学校签订责任书。

（三）加强评估考核。将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总

体近视率和体质健康状况纳入各校（园）的绩效考核。将视

力健康纳入素质教育，将本《方案》落实情况、近视率和体

质健康水平纳入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及学校考核指标，定期开

展专项督导检查。积极开展特色学校建设，县（区）教育主

管部门要紧紧围绕加强组织领导、完善制度建设、保障基础



条件、强化人员配备、推进卓有成效、形成有益经验等基本

要求，积极遴选和建设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特色学校，并充

分发挥特色学校的示范引领作用。对取得优异成绩、做出突

出贡献的先进集体和个人给予表扬。

（四）确保资金到位。设立全市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专

项经费，为中小学、幼儿园开展近视防控筛查、宣传等相关

工作及配备近视防控基础设施设备提供经费保障。

附件：淮北市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改革试验区工作领导小

组

成员名单

附件

淮北市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改革试验区

工作

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组 长：陈 英 市政府副市长

副组长：程荣华 市政府副秘书长

刘 辉 市教育局局长

张 辉 市卫生健康委主任、二级巡视员

成 员：马 良 市教育局副局长

王雅琳 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

焦福生 市财政局副局长



刘兰君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二级调

研员

蒋连东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三级调研员

方启明 市文化旅游体育局二级调研员

马 明 濉溪县政府副县长

李拥军 相山区政府副区长

马晨晨 杜集区政府副区长

郭 卉 烈山区政府副区长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教育局，刘辉同志兼任办公室主

任。马良、王雅琳同志兼任办公室副主任。领导小组成员如

有变动，由成员单位自行调整，报领导小组备案，不再另行

发文。



抄送：市委有关部门，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市监

委，市中院、检察院，淮北军分区。


